
随着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快
速传播，欧洲内部的自由流通体系
也受到质疑。病毒不讲道德，因此
保持无障碍通关的边界，包括各国
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都会带来危
险。这种风险是否可控由病毒学
家判断，但最终由我们的政治家决
定。考虑到从发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后至今欧洲国家所采取的防
控措施，笔者对欧洲能否防控住疫
情忧心忡忡。

防控疫情是“试金石”
这种感觉基于一个事实，即尽

管中国举全国之力与新冠疫情斗
争，但在欧洲传播的信息是：新冠
病毒并不可怕，每年的普通流感令
更多人丧生，而我们也没有对普通
流感采取特别措施。然而，有没有
人想过中国政府为抗击新冠疫情
牺牲短期的经济发展难道是一时
意气？

可惜不少欧洲人包括受过教
育的成年人都认为，这一切是为了
促进口罩和疫苗销售的手段。鉴于
这点，我认为眼下欧洲在疫情防控
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这几
周欧洲就是眼看着疫情快速扩散，
因为担心防控疫情要付出大量工作
就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而寄希望于
有“魔法”让新冠病毒不会越过我们
的边界，就如一个知道过不了考试
的孩子，在考试日不去学校一样。

意大利的情况应该使我们重
新考虑边界管制措施。但是这必
须是整个欧洲的通盘考虑，而不是
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欧洲
面临一个“试金石”，它将衡量我们
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因英国脱欧
而欧盟成员彼此存疑时，我们能经
受住这次考验吗？

问题出在哪里？
对这个重要问题有两种解读：

乐观和悲观。我愿意相信我们能
克服这个困难，因为它将会使我们
更强大。然而，我们做好准备了
吗？没有。这并不是对我们卫生
系统的批评，事实上，从葡萄牙到
罗马尼亚，卫生系统都是我们社会
的支柱之一。我们的医护人员非
常优秀，医疗设施一流。那么问题
出在哪里？更多可能是性格和观

念的问题。
绝大多数欧洲人在生活中对

个人自由更为崇尚，但这与防控新
冠病毒的传播似乎会发生一些冲
突。在西班牙，如果政府要求民众
在家不出门，选择服从的人可能只
是少数。我知道这样说在西班牙
不受欢迎，但我们的政府应根据客
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意愿采取行
动。记得不久前当我所在的城市
遭受恐怖袭击时，市民的第一反应
是在街头游行（因政客们的煽动），
导致了当时的混乱，反而造成了更
大的灾难。

在沟通策略上，我们也在犯严
重的错误。一方面，欧盟应该知道
局势正在变得更加糟糕，应告知民
众新冠病毒一旦不受控制是非常可
怕的；另一方面，欧盟应加强与中国
的合作，共同抗疫战胜疾病。但欧
盟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必须认识
到，新冠病毒的传播不会因当局采
取的举措是否让公众喜欢而停止，
战胜它需要有效迅速的措施。

时至今日，我们的媒体上还
在纠结于新冠肺炎是“流行病”还
是“大流行病”，而不是该怎么行
动。关于如何直接解决问题的讨论
非常少，当应对新冠病毒迫在眉睫
时执着于枝节问题有意义
吗？目前只有极少数欧洲
大城市取消体育赛事、节
日庆典等人员聚集活动，
当疾病刚蔓延到我们的国
土时，为什么不及时分散
人群呢？有些疫情高发的地方应该
实施紧急状态，但非常时期生活必
需品供应的计划呢？学校的线上教
学计划呢？现在看来，只有当疫情
严重影响卫生安全和经济时，欧洲
各国政府才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我认为欧盟应尽早适当借鉴中国的
防控经验，竭尽全力遏制疫情扩
散。

摒弃歧视，携手合作
在近段时间，欧洲一些地方出

现了对华人的歧视以及排华声音，
但必须说这都是个例和暂时的。
对异己的排斥是一些欧洲人尚未
改正的毛病，好在欧洲新一代对不
同的文化更加包容也更开放。我
经常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家中

餐馆就餐，餐馆里的上座率很高，
而且根本不会区分谁是当地人谁
是中国人。

在社交网络上，大多数欧洲网
友看似“排外”的言辞其实并无恶
意，只是开新冠病毒的玩笑。在南
欧，当发生可怕的事情时，开玩笑
是很常见的，好像幽默感可以战胜
悲剧，当然这可能引起误会。至于
在欧洲中部，纳粹主义留下了非常
痛苦的伤痕，所以学校都非常注意
教育学生避免排外的言语和行
动。因此，尽管社交媒体上有少数
排华的声音，但并没有欧洲公众舆
论的支持，将来也不会有。另一方
面，我们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决不
能对某些华人在欧洲受到威胁和
侮辱采取放纵的态度。

西班牙人有过很好的教训。
1918年所谓“西班牙流感”造成约
4000万人死亡，但流感源于美国，
和西班牙无关。这一教训使我们在
这次事件初期就拒绝使用“武汉肺
炎”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是在
1100万与地球上其他居民一样的
受害者伤口上撒盐，这不公平。面
对病毒威胁时，我们应该更团结，我
们应对武汉人民这次作出的牺牲和
努力献上最大的敬意。

众所周知，总会有少数
社会成员不尊重基本的共存
规则，但公众鄙视那些行
为。我们最欣赏的是责任。
在巴塞罗那，我们注意到最
近不少从中国来的人为保护

他人免受病毒攻击，而主动地进行
了 14天的自我隔离。“不是所有的
英雄都披着斗篷”，我认为这些中
国人就是“没披斗篷”的平凡英
雄。作为欧洲人，我们应扪心自
问：自己是否能在类似情况下采取
这种行动？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
欧洲人都该自省的问题。

总之，战胜这次全球威胁的关
键在于责任。中国政府采取一切
手段及最大的透明度来控制疾病，
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通报世卫
组织及各国。中国也愿意将自己
的经验与世界共享，包括防控、救
治和药物方面。欧洲应该在防控
疫情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作者是西班牙作家，本文由刘梅
翻译）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星期一宣
布，美国政府将
对 5 家中国主流
媒体在美分支机
构实行人员上限。那 5家媒体目前在美
约有 160 人，美国将它们合起来的人数
上限降至 100 人。这意味着那些媒体将
有60人回国或者被解聘，如果其中有些
是当地雇员的话。

这一方面是美国对北京日前吊销 3
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件
采取的报复行动，一方面也是华盛顿打
压中国系列出手的一部分。

挑起针对媒体的战争，这是华盛顿
的发明。美方先是要求中国主流媒体在
美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后又进一步把
它们认定为“外国使团”，现在又大幅压
缩中国驻美记者数量。中国吊销 3 名

《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记者证是对该报刊
登“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
并拒绝道歉的惩罚，是个具体案例。美
方针对中国媒体所做的却是政策性全面
打压。这不是一回事。

中国外交部的强硬回应显示，中方
很可能会以牙还牙，对美国媒体的驻华
机构采取行动。如果美方再次打回来，
中美就将形成一报还一报、互逐记者的
大战。那将是前所未有的。

那个局面一旦形成，最终美
方的损失将会更大。中美互相派
往对方的记者可能会大幅减少，
中国主流媒体的相互协调能力
强，而美国媒体彼此协调会更加
困难，一些美媒将陷入严重困境。

我们相信，包括《华尔街日报》在
内，所有媒体都不会欢迎这样的战争。
我们不希望双方的媒体和记者因此而受
到影响。

华盛顿真不应该认为，他们比北京
更有资本玩互逐记者的游戏。蓬佩奥国
务卿看来很不专业，不了解媒体的实际
情况。此外他和同僚既缺少客观精神，

也缺少想象力，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模仿
当年的冷战，却不知今天的世界早已不
是几十年以前了。

蓬佩奥等人刻意突出中国媒体的
“官方”标签，极力强调它们和西方媒体

不一样，一个主要目的是想抹黑
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在尽可能
放大围绕媒体的摩擦，进一步帮
着把美国的对华地缘政治排挤打
扮成是美国代表西方对中国施行
的政治讨伐。

美国对华冲突的根源是其战略自
私，和它与盟国的摩擦有很大程度的利
益同源。华盛顿现在寻衅向中国发难几
乎到了癫狂的程度，但它又很想给这一
切立一块道义的牌坊。

中美两国体制不同，媒体的角色也不
尽一致，但必须说中国主流媒体是帮助中
国人了解这个世界的主渠道。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它
们向中国社会介
绍了真实的外部
世界。中国社会
对美国和西方的

了解，无论真实还是细致程度都远高于美
国和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中国社会
整体上对西方抱以友善、愿向后者学习的
态度，主流媒体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年从未发生过中国人对西方某
种大范围的偏执认识，也都与中国主流
媒体国际报道的宏观真实和客观性有
关。看看西方世界对中国有过多少严重
误读，中国取得了惊世进步，而这个国
家却在西方舆论场上不断被妖魔化。蓬
佩奥们所宣扬的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公正
及客观性，究竟在哪里？他们有什么资
本来对传媒领域的复杂情形进行裁决？

美国的现实对华政策正在走火入魔，
但是两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乱成那样，
中国同西方的整体关系尤其保持了较大
稳定性。这表明蓬佩奥们的对华言行的
确太离谱了，这个世界实际交往的惯性有
可能比他们手中的权力更加强大。▲

美对中国媒体的这场“战争”太荒唐了
14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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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把伊德利卜当“杠杆”
刘中民

抗击疫情，欧中要紧密携手
【西班牙】乔尔豪·阿古德罗（Jorge I Aguadero Casado）

持续冲突数月的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局势眼下更
趋紧张。目前，土叙冲突是否走向大规模战争、土俄是
否会在叙利亚兵戎相见、欧洲是否再次面临类似 2015年
的难民危机，都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更令世界
不解的问题在于，土耳其目前不断升级与叙利亚冲突的
动机和目的何在？

笔者认为，土叙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首先在于土
耳其依然没有放弃“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这一不切
实际的目标，同时又受打击库尔德力量、谋求地区主导
权、制衡西方等多重具体利益制约。但叙利亚局势、
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土耳其国内面临
的日趋严重的危机和隐患，使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和地
区政策的目标难以实现。

在对叙政策上，土耳其始终未放弃颠覆巴沙尔政权
的目标，只是不同时期的体现程度有所不同。在此过程
中，土耳其始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角色，它既始终坚持
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既定目标，又参与了西方及俄罗斯主
导的多个政治解决机制，更是多次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
动的国家。

其次，就伊德利卜问题而言，土耳其之所以陷入政

策困境，也在于其矛盾的角色和困境。按照土耳其一位
前外长的解释，土耳其仍寄望于能够保存自己支持的叙
反对派力量，进而在将来的政治进程中使其取代巴沙尔
政权。但是，赋予土耳其在伊德利卜军事存在合法性
的，又恰恰是俄罗斯主导土参与其中的阿斯塔纳机制和
俄土索契会议的具体安排，但土未能履行把极端组织力
量与叙反对派隔离的职责。这是土耳其对叙政策两面性
的根本体现。此外，土耳其在伊德利卜问题上的困境，
还在于它力图把这一问题作为牵制欧洲、平衡美俄关系
的杠杆。

土耳其之所以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根本原因在
于其对“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格局及地区格局的认
知，以及由此确立的对外战略。

在地区层面，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把“阿拉伯之
春”视为推行新版“土耳其模式”，实现地区主导权的巨大
机遇。这是土耳其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叙利亚
问题、利比亚问题、卡塔尔与沙特断交危机等地区问题上
采取激进政策的根源所在。但是，基于地区格局、阿拉伯
国家转型、热点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
土耳其在许多问题上难以推进“原定计划”，土耳其与埃
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土耳其
在叙利亚问题上异常固执，也因为它仍希望扶植所谓温和
的伊斯兰力量在叙利亚实践新版“土耳其模式”，即伊斯兰
民主模式，这与土耳其多年来坚持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
会、不惜与塞西政权对抗一脉相承。

在全球层面，土耳其不再甘于充当西方追随者的角
色，更不满足东西方夹缝中的处境和身份，极力追求做
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这也最终导致土耳其在叙利亚问
题上与俄罗斯、欧洲及美国关系异常复杂。

近期来看，土叙在伊德利卜的冲突仍将持续甚至不
排除局部升级，但土耳其也多次表达无意与俄罗斯全面
冲突，土耳其与俄罗斯通过讨价还价管控局势的希望依
然很大。但土耳其会否改变对自身、地区和世界的认
知是关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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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余民珍、舒伟华、北京熙紫坊服饰有限公司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芝 清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2 5 8 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任杰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董 腾 飞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8 ） 冀 1 0 2 4 民 初 4 1 5 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蔡帮通、朱西湖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郭 俊 明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7 3 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陶磊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亮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3 2 8 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高静、路文彬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殊 魁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1 6 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院
陈迪清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包 朝 克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2 4 1 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赵艳红、叶泽芳、刘柳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友 丽 诉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9 3 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唐密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闵 建 彪 诉 你 加 工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7 7 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曹长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卜 丹 丹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1 1 8 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谷红娜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吉 庆 军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3 5 2 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侯雪峰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钱 长 红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1 4 3 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张超、刘晓静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建 民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2 0 0 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曹长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景 波 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1 1 4 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符纯彬、李蓉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吴 佐 文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4 0 4 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王宇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振 安 汇 盈 （ 上 海 ）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9 ） 冀
1 0 2 4 民 初 4 0 1 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渠 口 法 庭 领 取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河 北 省 香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告、声明类中缝广告
孙老师 15066670823


